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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开展首批“吉星住”旅游住宿门店 

  等级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 吉文旅发〔2024〕150 号 

各市（州）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、长春新

区社会事业发展局、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社会事业发展局，梅河口市

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 

  为落实《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，引导

全省旅游住宿业规范化发展，逐步提升旅游住宿服务品质和管理水平，现组织

开展首批“吉星住”旅游住宿门店等级认定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时间安排 

  2024 年 5月至 11 月。 

  二、认定对象 

  吉林省范围内结合当地自然、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规划设计建设、修缮或
改造的住宿业态，提供以旅游住宿为核心业务，能够彰显吉林住宿服务品质，

为游客提供休闲度假和体验生活等多样化服务的各类旅游住宿设施。主要包括

星级饭店、宾馆酒店、旅游民宿、自驾营地、露营基地等业态。 

  三、认定原则 

  （一）正式运营、守法合规。申请认定“吉星住”品牌的各类旅游住宿门

店应正式开业接待游客满一年以上，符合治安、消防、卫生、食品、安全等有

关规定与要求，依法取得相关证照，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未发生过重大有效

投诉、侵犯客人隐私等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事件。 

  （二）行业引导，自愿申报。各地文旅部门紧紧围绕《吉林省旅游万亿级

产业攻坚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文件要求，准确把握《吉林省“吉星

住”旅游住宿业评定与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标准，主动加强行业服务指导，全

面提升旅游住宿服务质量，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住宿民门店积极申请“吉星
住”品牌认定。 



  （三）各司其职、分级认定。“吉星住”旅游住宿业门店共分为五级，分

别为：吉五星、吉四星、吉三星、吉二星、吉一星，星级越高，旅游住宿服务

等级越高。“吉一星”“吉二星”由县（市、区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认定；

“吉三星”由县（市、区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推荐，市（州）旅游行政管理部

门认定；“吉五星”“吉四星”由市（州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初评推荐，

省文化和旅游厅统一负责认定。其中，各市（州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认定

“吉五星”“吉四星”等级的旅游住宿门店，需从“吉三星”旅游住宿民门店

中择优推荐。 

  四、工作安排 

  （一）自评申报（2024 年 6月 30 日前）。各地文旅部门指导有意愿申报

“吉星住”旅游住宿等级的单位，依据《吉林省“吉星住”旅游住宿业评定与

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对照实施细则指标体系，完善和提高旅游住宿门店服务

内容和标准，完成自评，积极申报对应星级的旅游住宿门店等级。 

  （二）认定推荐（2024 年 8月 15 日前）。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

部门完成“吉三星”及以下旅游住宿门店等级认定工作。同时，择优向省文化

和旅游厅提交申请认定“吉五星”“吉四星”等级旅游住宿门店的相关材料。

主要包含： 

  1.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推荐文件； 

  2.“吉星住”等级认定申请表； 

  3.初评打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含文字、图片和 2-3分钟宣传视频）； 

  4.申请认定单位基本情况介绍（1500 字左右）； 

  5.近 2 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社会反响强烈的负面舆情事件承诺

书。 

  6.其他材料（荣誉、表彰、特殊贡献等）。 

  以上材料均须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。 

  （三）综合认定（2024 年 9月 30 日前）。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专家对申

请认定“吉五星”“吉四星”等级的旅游住宿门店进行会议评审和现场检查，

综合会议评审和现场检查结果，确定拟认定“吉五星”“吉四星”等级的旅游
住宿门店。 

  （四）公示（2024 年 10月 20 日前）。对拟认定的申报单位，进行不少于

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若出现重大异议或重大投诉等情况，调查核实后做出相应
处理。 



  （五）公布（2024 年 11月 10 日前）。对公示阶段无重大异议或异议不成

立的，向社会发布首批“吉星住”等级旅游住宿门店公告。 

  五、有关要求 

  （一）增强责任意识。“吉星住”旅游住宿业认定与管理工 

  作是落实《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一项

突破性工作，各级相关负责同志应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，主动做为，高标准落

实认定工作，不断促进我省旅游住宿业服务管理水平。 

  （二）规范申报程序。认定工作以自愿申报为原则，采取自评打分、现场

检查、分级认定、公示、授牌等方式进行，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在初审和
认定过程中，严把工作标准，择优推荐一批“吉三星”旅游住宿门店申请认定

“吉五星”“吉四星”等级。 

  （三）确保材料真实。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指导推荐申
报对象准确填写申报材料，要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并按时间节点

及时提交认定申请。 

  （四）按时上报备案。8月 15 日前，各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将评
定完成的“吉三星”以下《旅游住宿门店统计表》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备案。 

  联系人：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 唐振峰 

  邮 箱：zykfc129@126.com? 

  电 话：0431-85614129 

   

   

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

  2024 年 5月 7日 


